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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情况研究

一一以《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
革命军筹饷征信录》为中心

邹佩丛

众所周知. 1911 年夏秋之际，孙中山曾在美国旧金山发

起成立了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并带领筹饷人员分途在美

国南北各埠筹款.以筹募国内革命所需之经费。 像筹饷活动开

始后，广大华侨热心解囊，集腋成袭，孙中山因此而筹集到一

笔数目不小的革命经费。 但是，当 1911 年 12 月 26 日上海

《大陆报》主笔问及孙中山是否携回巨款时，孙中山却回答说:

"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 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

者精神而已 。"其实，孙中山的回答相当中肯， 一方面，他本

人并未携带任何款项回国;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今日非五

万万不能建设裕如"，2 而美洲同志的筹款对于五万万之数而

言.实在是杯水车薪，难以济事。 那么，孙中山发动的此次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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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款活动到底筹集了多少革命经费?对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不同

二| 说法J 另外，除了当事人后来谈及的一些经历外，笔者认为

还有其它一些事情是鲜为人知的。为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武昌

起义爆发前后的这次筹款活动，本文以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ιl 馆藏《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征信录) (以下简称

宁I (征信录))为中心，将有关研究所得及统计数据分述如下:

.. 
- 筹饷人员之组成

根据《洪门筹饷局缘起》所附章程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我们知道 u在金山大埠致公总堂设立一筹饷局，由众公举人

员办理，自孙大哥委人监督。各埠曾捐助军饷者，皆可派一查

数员，随时到来查数"。"筹饷局之组织分为两部，一董事郁，

一办事郁。董事部:以现任致公总堂职员及捐款千元(指美

元，笔者注，下同)以上者当之，人员无定额。办事部:总办

一人;会计一人E 查数一人;中文书记三人;西文书记一人;

劝捐委员无定额，随时由董事议定，由总办择人任使;监督

人"。"筹饷局职员由致公室和同盟会两团体选任"。4 具体人员

设置为:

总办员:朱三进 罗敦怡(以上属致公堂)

监督员:黄三德(属致公堂)

会计员:李公侠(即李是男，属同盟会)

核数员:司徒文规 李务明(以上周致公堂)

司数员:黄杰亭(属同盟会)

中文书记员:关缉卿5 刘鞠可(以上属同盟会) 黄任

贤(属致公堂)

西文书记员:唐琼昌(属致公室) 黄伯耀(属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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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员:黄达仁(属致公堂) 刘达朝许炯黎刘冠臣

(以上属同盟会) 陈观光(属致公堂) 余森郎(属同盟会)

朱逸庭(属致公堂) 林朝汉{属同盟会) 梁泽霖 黄佩

兰 曾迸德(以上属致公堂) X'1J 日初(属同盟会) 李寿

(属致公堂) 伍平一(属同盟会) 伍寅 f1!文迎 江总

冯乾初黎利生林元陆天培刘学泽伍梓楠(以上属致

公堂) 郑超群(属同盟会) 区秀山黄炜臣李洪字(以

上属致公堂) 廖达生 梁日东(以上属同盟会)

演说员 2 黄芸[魂]苏张11云[蕴] 赵煌(以上属同

盟会)6

其实，孙中山亦为"游埠筹饷专员"之一，故参加此次筹

饷活动的共有 44人，其中 26 人属致公室. 18 人属同盟会。

捐款地区之广泛一-
按筹饷局的计划，孙中山等游埠筹饷专员打算在美国商北

近百个城镇(埠)演说募捐，但在出发之前，金山大埠致公总

堂不但向美洲各埠发出号召洪门兄弟"慷慨捐助"并"优礼欢

迎"孙中山等筹饷员的布告，而且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以

下简称筹饷局}还在金山致公总堂的协助下，向各地致公堂寄

发了"捐册"，以便各地登记华侨捐款之用。如此一来，从

1911 年 7 月 19 日(阴历六月廿四日)接受来自金山大埠的第

一批捐款起.至 1912 年 2 月 16 日(阴历上年十二月甘九日)

接受来自抓李抓"、米麻两埠的最后一批捐款止，筹饷局的捐

款不仅来自孙中山等演说劝捐的地区，而且来自其它地区的捐

款也为数不少。 据笔者根据《征信录》统计，当时响应致公堂

号召而权极捐款的城镇(埠)共有 430 多个，于此可见筹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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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募捐活动的波及范围相当广泛，正如当事人张蔼蕴在回忆

时所称:"除筹饷员所到之各埠捐助军饷外，其余因影响所及，

而自动筹集汇交筹饷局者，尚有加拿大之温哥华 (Var阳Jver) 、

城多利 (Vi，α>ria)等埠，墨西哥、古巴 、 南美洲、澳洲、德国

.1 各埠。助饷者除华侨外，尚有美国人、日本人、高丽人。"7

中
回

三捐款侨民之姓氏

无论是当今的侨务工作者，还是华侨史的研究者，他们很

难统计出海外侨民到底有多少个中国姓氏。 其实，侨民姓氏本

身并不重要，所重要者，乃是诸多姓氏的侨民在武昌起义前后

为革命慷慨捐输的行为，表现了广大爱国华侨对推翻帝制、建

立民国的辛亥革命的热情支持。 据笔者统计，武昌起义前后向

筹饷局捐款的海外侨民共有 140 多个姓氏，足见支持辛亥革命

的侨民之多，姓氏之广。 现将{征信录}记录的侨民姓氏按捐

款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刘、梁、 余、麦、卢、张、黄、吴、伍、 陶、骆、 谭、

漏、盘、朱、 苏、陈、葱、何、邱、蔡、杨、邓、 李、寰、

严、容、朱、唐、许、玉、雷、郑、孙、 冯、彭、 赵、萧、

胡、江、周、孔、区、 利、颜、林、曹、司徒 、 曾、关、汤、

钟、瓢、~、岑、叶、方、沈、来、高、梅、 马、谢、龚、

温当欧阳、欧、陆、程、阮、姚、吕 、 筒、田 、 罗、莫、廖、

徐、洪、宋、放、 蒋、郭、鲍、熊、洗、秦、崔、康、傅、

缪、文、旗、古、翁、钱、 韦、樊、卓、侯、易、尹、聂、

任、詹、薛、万、 劳、国、凌、魏、章、龙、东、霍、巫、

谏、吉、练、蒙、毛、 庞、游、宫、蓝、殷、邹、丁、荣、

甘、丽、屈、安、毕、佐、 华、宗、连、季、倪、自 、 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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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征信录}可知，绝大多数华侨都使用了自己的本

名，但也有一些华侨虽然捐了款，却不希望日后获得补偿，因

为他们在捐款时并没有使用自己的本名，而是使用了一些可以

表达他们内心愿望的别名。据统计，使用这种别名的共有 n

人，即目宋思汉赵、专一郎、汉中一、逐满、 生*异邦心思汉

赵、胡还汉、 ~J逐满、赵思汉、朱思汉、 王灭胡、 ~J恢汉、刘

念汉 、 严思汉、兴汉灭浦、刘复汉、黄攻清、 反清氏 、 汉吕洞

徒、民族一分子、 杨仇满、陈仇满、命由天、 冯排满。 其中有

名朱思汉者，共捐款两次，他先捐款 10元，后又加捐 20元。

捐款机构之统计四

在此次募捐过程中，筹饷局不仅接受了上万华侨的捐款，

而且获得了一些组织和机构的捐输。据笔者统计，先后有 50

个致公(总)堂捐款，其中美国有 36个.吕宋有 10 个，加拿

大 2 个，墨西哥 2个。 合计捐款 7185.375 元。 其具体捐款情况

如下:

加拿大二埠致公堂捐 11ω 元(分 1ω 元和阳)()元两次

捐) .士作顿埠致公堂摘 l创)()元，租郎度埠和英属云力辟埠致

公堂各捐(00元，吕宋加兰姐埠和吕宋粗朗度埠致公堂各捐

m元(其中加兰姐埠致公堂不取债累).金山大埠致公总堂

捐 372.50 元，吕宋扶朗姐埠致公堂捐 250 元，巴市杰埠、山

地巴罢埠、山多酒埠、委林阳埠、贝市埠和吕宋则晗洒利埠致

公室各捐m元，气舜打埠和华盛顿埠致公堂各捐 150 元，自

宋米麻埠致公堂捐 125 元(分 75 元和 50 元两次捐).挖懊委

利埠致公堂捐 110 元，高老砂埠、显佛埠、罗生埠、北架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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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墨京加李商埠、墨国巴埠致公堂各捐 1∞元。其余致公堂

的捐款由多至少依次为:鹅 57.50 元的 1 个，捐 54.875 元的 1

个，捐 50 元的 5 个，绢 30.50 元的 1 个，捐 30 元的 1 个，捐

25元的 2个，捐 20 元的 6 个，捐 15 元的 2 个，捐 10 元的 6

个，捐 5 元的 1 个。

除致公堂积极捐款外，尚有其他一些机构或组织亦有所捐

助，具体捐款情况为:

云哥华缚筹饷局先锅 1000 元，后又捐 1500 元，合计 25ω

元，云哥华埠国民救济局捐 1500 元，巴拿奠架埠中华会馆绢

350元，澳洲未刊滨捐 217.75 元(不取债累)，李糯埠联兴公

所捐 I∞元，亲义公所捐 50 元，二埠同盟会捐 50 元，自由社

先捐 30 元，后又捐 10 元，挖慎委利埠同盟会捐 30 元，卡臣

埠中和公所捐 10 元，古巴埠大亲会馆捐 3 元，知行阅报社捐

2.50 元，共 12 家.捐款总数为 4853.25 元。

五捐款商号之统计

除上述机构或组织捐款外， 一些商号也纷纷解囊，据笔者

统计，总共约有 145 个商号向筹饷局捐款，合计捐款 2230 元。

其中捐款量多的是云哥啤罐演戏会，捐款 1000 7G;其次是金

山大埠的"新舞台"，先后捐款 4 次，每次 l∞元，合计 4ω

元;再次是炳计(捐 1∞元)和忠义堂(捐 50 元)。其余的捐

款都校少，其中捐款 35 元的 1 家， 15 元的 2 家， 12.50 元的 1

家， 10 元的 13 家， 5 元的 70 家， 4 元的 1 家， 3.50 元的 1 家，

3 元的 2 家， 2.50 元的 36 家， 2 元的 4 家，1.50 元的 2 家， 1 
元的 B 家。在这些捐款商号中，有一个商号名叫"杀满记"，

垦只捐了1.50元，但它的名字很能表达店主的反清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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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鼓之统计...... 
J、

以往，人们在研究华侨为辛亥革命捐款时，往往只注意捐

款总数，对捐款者的人数、募捐工作的艰辛程度注意不多，尤

其是孙中山领导的前十次武装起义的募捐活动，其募捐者元不

是苦口婆心，但却往往所获元几。至于武昌起义前后的这次筹

饷活动，虽然有致公总堂襄助其事，筹款条件好了许多，但孙

中山等演说员仍然是费尽心机，亦常常是属于舌燥，因为比较

富有的华侨终归是少数，绝大多数侨民是常常要面临生存危机

的。 孙中山所以称"华侨为革命之母"，从募捐的角度来说，

是因为捐款的华侨人数相当多，且很多人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都

贡献了出来。 现将华侨的捐款情况统计如下:

个人捐款最多的是旧金山的利天余，他先后捐款三次，合

计捐款l(XX>元(分别为 240 元、 3∞元和 460 元) ;其次为古

巴的彭国柱，捐款筑m 元;再次是市得顿埠的朱宽，先捐了

m元，后又捐了 l∞元，共捐 m元。 其余捐款较多的华侨

有:王人道和另个郎埠的黄吉商、巴鳞吗埠的关邦 3 人，各捐

款2SO元(其中王人道分两次捐款，一次为 50 元，另一次为

200 元) ，捐 220 元的 1 人(即日宋伴打连埠的黄冠英)，铜 200

元的 5 人(即葛仑埠的陈用升、千里达埠的李哥哥 、 积彩埠的汤

介眉 、 吕宋洋打连埠的陈勋凤和葛仑埠的郑占南) ， 捐 175 元

的 1 人(即吴德如) ，捐 150 元的 3 人(即许昌雅、余透和李

世瑶，李曾借款给筹饷局开办局务)，捐 125 元的 2 人( BP修

夫和黄祥英)，捐 120 元的 1 人(即巴市杰埠的程乾)，捐 1∞

元的共有 50人(即郑志远、郑继申 、 黄炳基、陈百昌 、 陈天

民、雷耀兴、黄启堂 、 叶殖兰 、 叶国恩、余输生、彭就君 、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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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林、吴百昌、周棒、 胡维明 、 江揭权、 江廷芳、江华芳、江

开燎、 刘希圣、江定爽、吴芬、吴元、 陈文兴、蔡盛短、 劳莲

于| 筋、吴耀初、劳英勇、江瑞湖、关如福、江镇铃、刘轻、雷道

湛、 林德乾、黄显源、八史家、 汤三 、 马元畴、 谢进、李中

兴、朱锦容、关崇绰、关耀勋、黄世池、李喜丰盛、梅培、张文

星、陈联凤、 ~J成，其中旧金山的刘成后来又加捐了 10 元，

雷惠茎分两次捐，每次 50 元) .捐 85 元的 1 人(蔡有).捐 80

元的 2人(旧金山~J x x 和吴均).捐 75 元的 3 人(即J1S初

旭、冯连盛、陈会文).捐 71 元的 1 人(碧池) .捐 65 元的 1

人(陈翘) .捐 ω元的 6人(即严国镇 、 黄富生、陈珍、 陈启

兴、余添、欧阳宝进).捐 55 元的 1 人(余良礼).捐 50 元的

118 人(即陶地、许炳垣、阮灼臣、李恩平、彭惠祥、陈悦

登、陈宝生、黄玉山、黄养中、蔡快隆、叶镜池、叶镜泉、叶

君赞、曾彩石、 陈槐、黄锐、J1S廉普 、 朱和、高重平、 赵东

锥、郑华、吴业选、吴祥、黄应荣、江锐、 黄世舟、 凤英女

士、王 、 黄世饰、 陈宗嘴、 谭成麟、朱会文、 伍学祯、 伍春

荣、蔡倍、吴鹿、吴壮、叶达坤、高亮、 陈烈、阮灼臣、黄

培、 曾锦金、 ~J耀昆、刘国本、 赵铭、江国洪、梁梦熊、 陈爵

馆、黄启五、余荣耀、梅渠远、 朱昌叶、马林童、方有昂 、 阮

伦君 、 冯士勋、甘学优、 曾来记、陈登经、 何秀仆、 张大宏 、

黄桂满、 叶春生、余如松、 庞有志、 吕锐庭、郑介臣、黄所

利、李保君、时发君、李着峰、李振初、洪三、黄女宏、阮炳

廉、黄鸿蕴、潘洪、廖致光、刘门赵氏、 苏其澜、黄鸿哲、刘

勤生、梅捷退、 ~j悦伯、冯镇可 、 梅义荣、李寿、伍荣幢、 文

木顺、吴达三、郑输凉、李英汉、李学根、周输昭、郑亚旺、

李宗炳、陈孟科、苏国庆、李福霖、李英才、 郑淑平、 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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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黄文俊、郑士照、 黄鸿哲 、 刘勤生 、 麦郁、余宏、黄基、

~三庆、 梁社钦、伍鸿蕃、梁前、姚权猎、李可阶、 李彩绩、

钟广德)。 捐款 50 元以下的人数分别为:捐 47 . 13 元的 1 人，

捐 40 元的 10 人，捐 37.50 元的 2 人，捐 35.50 元的 1 人，捐

35 元的 4 人，捐 32 元的 1 人，捐 30 元的 77 人，捐 25 元的

146 人，捐 22.50 元的 1 人，捐 n元的 1 人.捐 21. 50 元的 1

人，捐 m 元的 404 人，捐 17.50 元的 3 人，捐 17 元的 2 人，

捐 15 元的 238 人，捐 13 元的 1 人，捐 12.50 元的刀人，捐 12

元的 1 人，捐 11 元的 3 人，捐 10.05 元的 3 人，捐 10 元的

4047 人，捐 7 . 70 元的 1 人，捐 7.50 元的 84 人，捐 7 元的 2

人，捐 6元的 19 人，捐 5.50 元的 5 人，捐 5.25 元的 7 人，捐

5 元的 6213 人，捐 4 元的 4 人，指 3.50 元的 1 人，捐 3 元的

96 人，捐 2.50 元的 959 人，捐 2.15 元的 1 人，捐 2 元的"。

人，捐1.82 元的 1 人，捐1.50 元的 210 人，捐1.25 元的 6

人，捐1.10 元的 1 人，娟 1 元的部7 人，捐 0.75 元的 76 人，

捐 0.55 元的 1 人，捐 0.50 元的 214 人，捐 0.25 元的 20人，捐

0 . 125 元的 1 人，另有 4人合共捐款 18.46 元。

总计捐款人数为 14629 人(次).累计捐款 113万6.435 元，

人均捐款 7.741 元。 其中捐款 1ω 元 (50 人) 、 50 元( 118 

人)、 30元 (77 人) 、 25 元(146 人) 、 20 元 (404 人) 、 15 元

(238 人)、 10 元 (4047 人)、 7.50 元 (84 人)、 5 元 (6213 人)、

3 元 (96 人)、 2.50 元 (959 人)、 2 元 (540 人) 、 1. 50 元 (210

人) 、 1 元(锦7 人)、 0.75 元 (76 人) 、 0.50 元 (214 人)的人

数比较集中。

另外，从事筹饷工作的一些华侨也主动进行捐纳，如武昌

起义之前，朱三进捐款 5ω元，罗敦怡捐款m元，赵短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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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后又捐款阳，郑超群捐款町，黄三德、四、黄
佩兰、黄达仁和廖达生分别捐款 50元，陈观光捐款 40 元，李

公是[侠]捐款 37.50 元，黄伯耀捐款 35 . 50 元，唐琼昌 、 司

徒文晃和伍平一分别捐款 30 元，刘日初、梁日东、 刘冠辰、

曾进德分别捐款 m元，许炯黎捐款 15 元。 总计共有 23 名筹

饷局人员为革命捐出款项共计 1758 元。

如将上述两项华侨捐款合并统计，则华侨捐款总人数为

14652 人次，捐款总数为 115014.435 元，人均捐款 7.849 元。

在上述捐款的华侨当中，不仅有成年人，也有儿童，不仅

有男士，也有女士，如阮梅氏不仅捐款 16 .ω 元，还捐了金"

一枝。 有些人捐款两次，如"又第二次萧玉芳十元"，亦有捐

款三次者，很难一一统计，故称捐款人数为 1伯52 人次。在捐

款入中，有一些华侨或受孙中山影响比较深，或与孙中山的关

系比较密切，或后来跟随孙中山革命，情笔者无法一一指出，

如钵仑埠的陈煌、金山大海的李裸超和伍盘照都是人们比较熟

悉的华侨人士;葛仑埠的孙文祝既是孙中山的同乡，更是孙中

山的宗亲，其家乡在香山县(今中山市)左步头:金山大埠的

陈耀垣和葛仓埠的郑占南则是孙中山在美洲筹款的得力助手和

积极支持者。

在捐款方式上，广大华侨除了在聆听演说当场认捐外，还

在演说员沿街劝捐时解囊，也有一些华侨采用熟人、商号或机

构进行转交的方式捐款。据统计，进行转交的款项共有 17 笔，

合计 3629 元。 其经转人员有陆军杰、曾槐亭、(林)朝汉、胡

海平、 黄芸苏、梅培、李缔庵、黄汉、 雷慧奎、陈耀垣和王福

编等1I人，其经转商号或机构有忠信和、利生源、《大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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蔼云[蕴]分别捐款 30元;武昌起义之后，刘达朝先捐款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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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昌 、 琼英楼和朱华记等 6个。

除广大华侨响应革命号召进行捐款外，尚有一些外国人也

受到募捐活动的影响而纷纷解囊，这些外国人或为医生，或为

律师， 或为船商，或为其它职业者，据统计，这些资助孙中山

革命的西方人士共有 59 人，其中英美籍 50 人，日本籍 7 人，

高丽(韧鲜)籍 1 人，事事国籍 1 人。 他们总共捐款 352.30 元，

其捐款由多至少依次为:捐 25 元的 5 人(其中卡不珠是巴市

杰埠工党首领，先后捐款三次，分别为 5 元、 5 元和 15 元) , 

捐 m元的 1 人，捐 10 元的 3 人(其中笠佛比利士捐款两次，

每次捐 5 元) ，捐 6 元的 1 人，捐 5 元的 26 人，揭 2.50 元的 3

人，捐 2.3 元的 1 人，捐 2元的 4人，捐 1 元的 12 人，捐 0.50

元的 3 人。

借还款项之统计七

孙中山发动的此次筹款活动，完全是在借款的基础之上开

展起来的。 以后每筹到一定数目的款项，或汇往香港支持革

命，或用于开支，或用于归还先倍之款，候筹饷活动资金不足

时，便重新借款，如此筹、 汇、倍、还活动循环往复，一直贯

穿于筹款活动的始终。 现将历次借款情况按原文记录摘录如

下:

阴历七月初四倍葛仑(埠)郑占南-千五百元，初五借郑

占南八百六十五元、 借刘日初(筹饷员) 二百元，初吉[七]

日朱三进(筹饷员)借来一千元、罗(敦)怡(筹饷员)借来

二百元 ， 初八日葛仑(埠〉郑占南借来银四百元，八月二十二

日(阳历 10 月 13 日)借郑占南二千零二拾八元四毛 、 郑超群

(筹饷员)四十元、 黄达仁(筹饷员) 二百元、 陈耀垣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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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瑶一百五十元E 廿三日借二埠黄晋三二百元，甘九日二埠

黄晋三借来银四百元，九月初四倍郑趣群(筹饷员)四百元、

刘达朝(筹饷员)六百元。总计借款 8483.40 元。其中，郑占

南(孙中山的好友)对筹饷局的经济支持最大，前后借款

4πnω元。

那么，筹饷局的还款情况怎样呢?兹根据《征信录》的记

录统计如下:

阴历七月份还款 3125 元，八月份还款 475 元，九月份还

款篇47.35 元，十月、十一月份还款 1997 .50 元，总计还款

8444.85 元。其中少还黄晋三 40 元，多还郑占南1.45 元，合

计少还 38.55 元。由此可见，在 1911 年阴历十一月底(阳历

1912 年 1 月中旬)之前，筹饷局已将历次所举债务基本还清。

八筹款数字之统计

根据上面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可以对此次筹饷局的筹款数

字进行实质性的研究了。不过，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儒

先了解一下〈征信录》关于进款数字的统计记录:

阴历六月份(含闰六月，阳历 7 月 19 日至 B 月 23 日) , 

共迸银二仔八百五十三元二毛六仙(即怒53.26 元) ; 

七月份(阳历 8 月 24 日至 9 月 21 日) ，共迸银九千二百

元(即 9200 元，笔者注:此数包含借款 4165 元) ; 

八月份(阳历 9 月 n 日至 10 月 21 日) ，合共进得银一万

丸千二百四十七元二毛(即 1阳7.20 元，笔者注:此数包含

借款 3318.40 元);

九月份(阳历 10 月 n 日至 11 月 m 日)，共进银六万三千

一百九十五元九毫七仙(即 ω195.97 元，笔者注:此数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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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 1αJO 元) ; 

十月份(阳历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9 日).共进银四万九千

零四十六元二毛五(即 4赏问6.25 元) ; 

十一月、十二月份(12 月 20 日至 1912 年 2 月 16 日) .共

进银五百八十七元七毛三仙(即 587.73 元) 。

按上述记录可知，自阴历六月廿四日(阳历 7 月 19 日)

接受第一批捐款至阴历十二月廿九日(1912 年 2 月 16 日)收

到最后一批款项前后接近七个月的时间里，合计进款

144130 .4 1 元。 期间，筹饷局人员在阴历十一月甘三日(阳历

1912 年 1 月 11 日) .晚集议当众经核数员面'草"时，发现实际

存款数比帐面数字多了 1049.24 元。因筹饷局筹集到的款项一

直是存于银行的，故笔者认为这多出的 1049.24 元，当系银行

之利息。 如将这一数字列入迸款数，那么，拨筹饷局人员的记

帐方式统计，则筹饷局的进款总数应为 145179 . 65 元。

按说，这个进款总数就是筹款总数，但是 ， 由于上述迸款

数字包含了如下三类不能列入筹款总数的款项，所以，统计其

筹款总数时就必须把这三类款项扣除出去。 这三类款项是:

利息款。 IlP上述实际存款比帐面数字多出的部分。

借歇。 在〈征信录》关于进款敬字的统计中，已把前面提

到的借款数字计算在内。 应该说，除了未还清的 38.55 元可视

为借主的捐款而允许计人进款数字外，其余已经清还的

8444.85 元则应从进款数字中扣除，这样才能使进款数字趋于

准确。

支出剩命款。 在筹款活动中，筹饷人员外出活动的经费是

从筹饷局所筹 、 借款项中预支出来的，这些预支款与实际支出

款的差额就是支出剩余款。 据笔者统计，这类支出剩余款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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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笔 ， 合计为 462.05 元。 本来，这些剩余款已经属于筹集到

的款项，如果再把它们计人迸款数字，那就必然会使进款数字

的统计出现重复计算的差错。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将这三类款项剔除之后，那么，剩

下的进款总数才是筹饷局的筹款总数。 IIP筹款总数:

145179 . 65 元- (1049.24 元+ 8444.85 元+ 462.05 元) = 

135223.51 元。

筹饷局的进款总数为 135223 . 51 元+ 1049 . 24 元(利息)

= 136272.75 元。

为方便专家学者利用这些筹款数字资料，兹将筹饷局进款

数字J1i:阳历时间计算如下:

1911 年 7 月份进款 155 元;

8月份进款 3327 .76 元(包括 27 日借款 1500 元， 28 日借

款 1侃5 元， 30 日借款 1200 元， 31 日借款 4∞元)产

9月份进款四周.50 元;

10 月份进款 32707.80 元(包括 13 日借款 2718.40 元、 14

日借款m元、 20 日借款4ω 元、 25 日借款 1000 元) ; 

11 月份进款 62758.32 元;

12 月份进款 31525.30 元;

1912 年 1 月份进款 358.73 元;

2 月份进款m元。

以上合计进款 144130 .41 元。

扣除还款 8444.85 元、支出剩余款 462.臼元，总计筹款

135223.51 元。

注:得知武昌起义消息时，共筹款 13176.26 元，支出

10519.35 元，剩余 2刷.91 元(含欠款加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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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款鼓字之统计九

根据《征信录》 的记录，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事饷局的日进

款和月进款情况，而且还可以了解各阴历月的支款情况，现将

各月支款数字摘录如下:

六月共支银一千五百七十九元七毛(即 1579.70 元) ; 

七月共支银八千九百三十九元六毛五(即 8939.65 元) ; 

八月共支出银一万丸千二百三十九元七毛一仙(即

19239.71 元) ; 

丸月共支出银五万人千四百六十五元九毫{即 5例65.90

元) ; 

十月、十一月共支银五万一千五百六十二元五毛八仙(即

51562.58 元) ; 

(十一月廿三日至次年阳历三月七日)共支银二百二十六

元二毛(即 236.20 元)。

以上合计支款总数为 14础3.74 元。

这个数字是笔者按《征信录》的上述记载统计出来的。实

际上. (征信录》是按阴历月份的进、支款项绪存结果记载的，

如它在关于阴历十一月、十二月的剩余款项记载中，就有"除

支外，应存银五千一百五十五元丸毛一仙"的数字记录。

对这个数字，按筹饷局人员的记帐方法，笔者亦可用筹款

总数减去支款总数再加上利息的方法得出，即:

144130 . 41 元 -14α)23 .74 元+ 1049.24 元 =5155.91 元

不过，从《征信录》的记载来看. 14伽3.74 元这个支款

数字已经将 8444.85 元的还款数包含在内，如将此还款数扣

除，则剩下的 131578 . 89 元方为筹饷局的正常支款数字。

2089 



」每
, -
4叫

筒
中

a『

』L例中华革4非本籍锦-fJ.it情况研先

至于筹饷局的剩余款项，笔者的统计与《征信录}的记载

也有一些出入，笔者的统计为:

135223.51 元- 1315而.89 元+ 1049.24 元(利息数) = 
4刷.86 元。

偏要说明的是，笔者对剩余款项的统计 (4693.86 元)与

筹饷局的统计 (5155.91 元)之差，刚好等于那 12 笔被列为进

款数字的支出剩余款 (462.05 元) .这意味着这 462.05 元的重

复统计款项应由筹饷局的会计员李公侠来独自承担(可能李公

侠本人并不知道有这回事)。

后来，在筹饷局决定撇销时的 1912 年阳历 3 月 B 日晚，

筹饷人员在结帐核算时，又决定进行最后一次支出，共计支出

1125.80 兀J
按筹饷人员的记帐方式统计，筹饷局总支出为:

140023.74 元+ 1125.80元= 141149.54 元。其最后剩余款数为:

145179.65 元- 141149.54 元 =4刷.11 元。故{征信录》记录

筹饷局结束时"实存银四千零三十元零一毛一仙"。

若按笔者的统计，不但筹饷局的支出总数( 131578.89 元

+ 1125.80元 =1绍704.ω元)与孩筹饷局人员的记帐方式统计

数字 041149.54 元)不同，而且与筹饷局结束时的剩余款项

(4ω0.11 元)也不同，笔者的统计是:

135出.51 元(总筹款) - 13万'04.69 元(总支款) + 

1049.24 元(利息) =3细 .06 元10

那么，筹饷局的支款去向是怎样的呢?到底有多少款项直

接或间接用于革命事业呢?

本来，作为当事人，张蔼蕴先生不仅非常了解此次筹饷活

动的经过，而且他手中也保存有一本{征信录机可惜，他未
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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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确切地说明筹饷局支款的去向与用途，只是很笼统地声称，

当时"进款总数为一十四万四千一百三十元四毫一先，皆汇交

香港《中国日报以金利源商店等机关"。"其实，从《征信录》

的记录来看，所筹之款除绝大部分寄往香港充当革命经费或为

革命军购买飞机之外，尚有少部分用于筹饷局局务、 筹饷人员

的薪金及其它相关事务上。

关于筹饷局的支款情况，该《征信录}已列明每阴历月的

支出统计数字。为便于了解有关支出内容，笔者已将所有支出

款项分类进行了统计，其大数情况如下:

一、汇往香港《中国日报}或金利源商行作为革命经费的

现金支出，共计 108745 元(即港币 Mαm元}õ

二、 用于联系 、 购买、运输飞机及相关人员回国从事革命

活动的支出，共计 10791 . 42 元;

以上两项合计，直接或间接用于革命事业的经费是

119536.42 元(接近 12 万元)。

三、 用于归还借款，共支出 8444 . 85 元;

四 、 用于游埠演说员的公费如旅费 、 食宿费、演说场地租

用费、欢迎孙中山宴会、请客及演说员回国路费等支出，共计

筑施5 . 65 元;

五、用于资助孙中山在欧洲的活动费用，共计 2937.33

7t õ 

六、 用于支付办事员的薪金，共计 2ω5.85 元;
七 、 用于购买报纸及在报上登告示及印刷等费用，共计

1122.35 元;

八、 用于支付筹饷局办公房间的租金和用电消费，共计

898.92 元;

2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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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用于买邮禀、寄担保信、发电报、邮寄物品以及电报

汇款等费用，共计 661. 57 元;

十、用于资助冯自由、孙科、 ~J汉华、刘金华等人的旅费

支出，共计 339.5 元;

十一、用于购置办公设备如挂钟、办公台、写字台、书

柜、座楠、信箱、保险箱、文件箱及刻制图章、印制信格纸等

费用，共计支出写4.70 元;

十二、用于购买筹饷局办公房间的必备用品如地毯、窗

帘、照明设备等费用及维修玻璃窗、栏抨及泊漆工料费等，共

计支出 219.的 JG;

十三、用于购买办公用品如纸、纸篓、算盘、文具、笔、

墨、墨水瓶、话筒、皮包、印色、话筒线、文件箱、打火机、

电筒等费用，共计 21 1. 07 元;

十四 、 用于制作民国.及庆祝物品的费用，共计 116.ω

JC; 
十五、用于购买生活零用品的费用，共计 74.21 元;

十六、用于其他支出，如摄影晒像费 1 1.40 元、各埠劝捐

费 94.55 元、购买追悼会用白布 4.50 元、小费 5.75 元、赵短

被拘诉讼费 35 元、各埠借银补水费 142.25 元、孙先生交孙昌

收m元、贺各埠孩公堂进伙礼对联款 5.35 元、还古巴交多

银 72.90 元，共计 571.70 元。

以上总支出为 141149.77 元，扣除归还借款数以44.85 元，

实际支出 132704.92 元。n

在《征信录》的支出记载中，也有关于孙中山的活动支出

情况，兹篝录如下:

(阴历六月)支孙先生往葛仓劝捐演说银三十六元四毫五，

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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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请孙先生车共银一十二元四毫，支请孙中山酒席银四百

二十五元四毫;

(七月)支孙先生在屋仑演说租银二十五元六毛五;

(八月)支汇英京孙中山收银二千九百三十七圆三毫三;

(十一月)甘丸支打电孙先生银一十四元三毫;

(十二月)廿八支打电孙先生不认袁银二十七元二毫五;

(1912 年阳历 3 月 8 日)支孙先生交孙昌收银二百元。

筹饷活动之收尾十

众所周知，自得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后，孙中山等筹饷

演说员便加快了工作进度，孙中山还提前结束筹款工作，直往

欧洲从事外交活动，而留下其他人员继续筹款。 1912 年元旦，

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

立。 这一消息传到海外后，广大华侨扬眉吐气，欢欣鼓舞，纷

纷主动捐款给南京临时政府。 这种新情况的出现，使孙中山敏

锐地意识到筹饷局的筹款活动已不再适应新的国内外形势，遂

致电金山大埠致公总堂大佬、 筹饷局监督员黄三德及美洲同盟

会负责人，指示其尽快结束筹款活动，并将相关文件 、 捐款名

册汇总，制作款项收支清单，分发给各筹饷局人员(包括孙中

山)及各地毅公堂.以昭借用。

接到孙中山的指示后，筹饷局人员于阴历十一月廿三日

(1912 年 1 月 11 日 ) 晚在办公地点集中 ， 共同对捐册及剩余现

金进行核算与清点，其帐目核算结果为 ， 当日 "尚存银三千七

百五十五元一毛四先";其现金清点结果为，当日"实存银四

千八百零四元三毛八仙.. (其帐面数字与现金数字之差当为银

行利息 ， 如前所述).所有现金当即"交李公侠、 朱三进、罗

2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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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些华侨仍然主动向筹饷局捐款，故筹饷局的局务工

干| 作未能即刻结束，此后又延续了近两个月，直到 1912 年"阳

历三月初八晚集众会议，将本局前后数目、文件、什物一齐交

与监督员黄三德手，带回面交孙总统收查，作为本局完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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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晚，列会人员议定了有关部分人员回国旅费、薪金、

送行及编印{征信录}等费用，"合共支银一千二百四十元零

八毛"，故当时"除支外，实存银三千九百一十五元一毛一

仙"。但李公侠日后表示不肯接收议定给他的回国船费 115 元，

故{征信录》记录到"进收回李公侠船票银一百一十五元，

接上数存银三千九百一十五元一毛一仙，合共实存四千零三十

元一毛一仙"，曰"该银现存银行，容侠孙先生有实音示复，然

后汇圃，以清首尾"。当时，在场的有关人员如司库员李公侠、

核数员李务明、司徒文规和续任司数员关缉卿 4 人，共同签

字，并将帐本扎实，以示最后结帐。

根据 3 月 8 日晚的众议，黄三德撰写了《征信录》的开头

语，把筹饷局停办前后的有关事项一一作了说明，他说:

敬启者:弟承孙公逸仙命.监督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饷

局事务。前十月时，接孙公电，伤本局停办，弟当即与办

事员遵照办理。经宣布定期报局，将所筹军饷督同清算，

1'1明进、支各款，刊印{征信录》布告，以照[昭]信

实。伴诸同胞阅览本筹饷局收到各埠同胞付来军禽，所有

银两来往俱由朱二进君、罗敦怡君、李公侠君三人经手出

入。司数人黄杰亭君、贮库员李公侠君、书记员黄任贤、

刘鞠可、关缉卿二君执笔，公[共]同担任妥办，以昭慎

2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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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饷局监督黄三德谨启

3 月 11 日，黄三德又写了一封专函给孙中山，报告有关

筹饷局的收尾工作，他在信中说"各埠捐来军费及来往大小

数目， 一概编魏《征信录)，以昭信实而彰热诚。 现已清算完

全，即于阳历三月初八晚大集本局同人当众议定，除支外，尚

存军饷银四千三百余元，14由朱三晋、 罗敦怡、李公侠三人经

手，付交意大利银行存贮。……现弟将筹饷局大小文件、 数目

捐册等件一齐带回，以便呈交政府查照核实。"15

综上所述可知，孙中山发动的此次筹款活动的截止日期是

1912 年 3 月 8 日，前后筹款共计 7 个月零 21 天，参加筹饷的

工作人员共有 44 人，筹款总数为 135223.51 元(按筹饷局人员

记帐方式统计为 144130.41 元) ，进款总数即筹款总数加利息

为 136272.75 元(按筹饷局人员记帐方式统计为 145179.65

元) ，支出总数为 132704.69 元(按筹饷局人员记帐方式统计

为 141149.54 元) .其中直接或间接用于辛亥革命的支出为

119536.42 元，筹饷局结束时的存款为 3568 . 06 元(按筹饷局

人员记帐方式统计为 4030.11 元)，以各种形式捐款的华侨共

有 140余姓，计 14652 人次，捐款的组织和机构共有 62 个(其

中有 50 个为致公堂组织)，捐款商号约有 145 个，涉及 430 多

个城市和地区，另有外国捐款入 59 名 。

在此次公开筹饷活动中，尽管遇到过筹饷局部分人员的掣

肘， 16但总起来说还是比较顺利和成功的，这种结果固然与孙

中山此前极力谋求美洲同盟会与致公堂实行联合分不开，同时

2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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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美洲致公总堂爱国人士的广泛号召分不开，更与广大华侨

的热心捐助和积极认购分不开。 尽管此次筹饷活动具有推行债

券认购的性质，但为数相当多的华侨是以无偿形式捐款的，并

未想到将来-定要有所回报，比如捐款不足 5 元者，按规定只

能算作捐款，不能算作认购，因为只有捐款 5 元以上者，才可

以领取"金币券..以备将来兑换之用。 又如那些不使用真名

及不取债票的捐款人或机构，他们对筹饷局债券的认购实际上

就是捐款。 还有，那些已经领取"金币券"的为数相当多的华

侨，由于他们的债券后来未能获得兑换，故他们的认购活动也

就完全具有捐款的性质。总起来说，不论他们当初的认购是否

具有捐款的心理，也不论他们手中的债券是否获得了兑换，但

他们每一个人都以经济支持的形式，或多或少地为武昌起义及

其演变而成的辛亥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应是一个不争的

历史事实。

注释:

l 且称洪门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敏济局飞

2 见 1911 年 12 月 16 日〈与邓泽如的谈话l载广京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告

编{孙中山圭.)第 I~第 567 页，中华书局 I由1 年 8 月版。

3 如{孙中山碎典}称"广革光复.共事得港币却万元以上(一说 14.413041 万吏

元 ) "(且!I:锺主编{孙中山辞典Y棋门筹饷局"矗.广草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出

版，第到当页) .簿饷局演说员赵短(或显)说"筹饷历时三月.共筹得黄金十四万

四千元。"(且〈孙中山与海外洪门}一宜，戴{中山先生轶事}一书.中国文史出版

社 1986 年 11 月出版)另一演说员张蔼矗亦说"第饷局则自六月开始办事，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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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由且理电令结束.公布进款总数为美盘一十四万四千一百三十元四毫一先"

(见{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寺'酷}第 86 90.与赵煌的说法相近。 而知情人罗记

珊.'J认为筹饷局"共筹得四十余万美元"(且《美洲华侨对辛茧革命的贡献》一直.

载政协广州市文史委编{纪念辛主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蝇(上)).广东人民出版

社 t帽1 年 8 月版 ) .且筹饷局会计李是男、西文书记黄伯.亦均称筹得"四十万"

或"四十章万美元"(见刘伯"著{美国华侨史}第制4 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版) 。

{纪念辛直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帽)(上)第 155 页 。

在筹饷局最后一批直出完成后.曾接替离美国国的事公侠充当续任司数员 。

以上婷饷局人员名单且〈美洲金山国民敏济局革命军筹饷征信最}尾页。 该{征

信最》罩 1912 年 3 月份由美洲《大同日报》社依据筹饷局筹款帐册(捐册)之记录

排印而戚，系铅印本主筹饷局帐册，记最了筹饷局之所有收支歌项，亦列载了筹

饷局人员名单且筹饷局结束前后的有关事项。翠亨孙中山融厨纪念馆所般的

{征倍录) .应罩黄三德或筹饷局其他人士呈交给孙中山收存者。 该帐册用"一"

至"+"或"置"至"拾"两种数字文字混合计数，本主为节省篇幅.将有关11:字尽量

改为阿拉伯敷字，以便于阅读和统计。 此外，该帐册所记款项之单位"元"、"圆"

或"凰均指莞元，笔者在本主行文中.除明确标识为港元者外.其牵涉且款项之

单位"元"均指"美元"而言。 另，该帐册所记戴之时间，除标记为阳历时间外.其

最大多为阴历时间。

政协广东省文史资科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主革命史料专辅〉第 86 页.广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8 月版.

因还歌来注明日期，无法扣除还款数，故技阳历月份统计告出现进款少于借款的

情况，接阴历统计则无此情况发生。

1912 年 3 月 8 日晚计划;在出 1240.8 元，后李公侠不肯接量给他的回国船费 115

元.故这 115 元仍计人存款项。

这个舷字与《征信最》的统计之盖即为主出剩最款数。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树》第 86 页。

笔者分项直出统计比{征信最}上接月主出统计的告计数字略事 0.23 元。

笔者的统计为 35曲 06 元。

此数革按筹饷人员统计存款11:字"四千军三十元"之误。

戴黄彦、李f自 i脑选编{孙中山.档选编》第 438-439 页 .中华书局 19届 年 9 月

2097 

10 

12 

13 

14 

15 

11 

6 

4 

5 

7 

s 

9 



J号
, -+ 

筒
中
'
『

』且例中华平今军筹钩~，f;止情况研先

版。

16 握有盖史料显示:筹饷局的且办员来三道相罗披怡、中文书记员黄任肾 、董事虽

刘学障等致公堂人士一方面对筹款之事井不热心，另一方面却"欲揽财政"还

多次阻搅E款以应革命之急，至筹饷局结束时，辈三进还打算把筹饷局剩余的

四千军三十余元 拟留此款私作纪念"好在致公且盘盘主黄三德和冯自由 、李

是男等同盟会人士据理力争.致使来三进等人的意图一次次膏室 。 详见 19川

年 10 月 9 日{孙中山致事是男函)(载广直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单位合

编《孙中山全靠}第 1 ~量第 541 页 ，中华书局 19坦1 年 8 月版 )、 1911 年 10 月 15 日

{黄三德致孙中山函)(载《孙中山藏挡选编}第 4<r-50 页上 1911 年 10 月 27 日

{前三篇致孙中山函)(戴《孙中山藏销选编}第 50-51 页)、 1912 年 3 月 川日{黄

三'鼓孙中山西)(篝〈孙中山藏鸭选蝙}第 438 - 439 页) 。

(作者邹佩丛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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